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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7]第 31号 

 

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7 年 2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涉及司法诉

讼暨风险提示的公告》，公告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王辉、王涛持有的

你公司股票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股权质押债权人”）办理的股权

质押面临陆续到期的情况，上述三位股权质押债权人已向法院提起担

保物权实现的特别程序，主张质权。法院传票要求王辉、王涛于 2017

年 3月 17 日以及 2017 年 3月 23 日前往法院就各股权质押债权人实

现担保物权之申请分别履行听证程序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、持续督导财务顾问就下列问

题进行说明，并于2017 年 3月 6日前书面回复我部。 

1.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王辉、王涛股票质押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出资方、交易日期、质押数量、融资金额、购回日期、履约保障比

例、预警线与平仓线等。 

2.请说明上述三位股权质押债权人提起法律程序的股票质押回

购质押股份数、占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、对应的融资金额、质押协议

约定的资金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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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请核实上述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是否涉及信托或其他资产

管理方式，若是，请全面披露其权益结构、参与主体主要信息等，包

括但不限于名称（委托人较为分散的集合或一对多资产管理产品可披

露前十大委托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名称，及其他委托人的数量）、所参

与的业务类型、出资额及资金来源、享有的产品份额、享有的投资决

策等权利、承担的义务，并说明是否存在结构化产品。 

4.深圳法院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显示，法院对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的受

理时间是 2017 年 1月 23日。请说明你公司未及时披露你公司控股股

东涉及司法诉讼的原因，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。 

5.因你公司前次重组业绩未达标，你公司控股股东王涛、王辉应

将其持有你公司的全部股份补偿给上市公司，并承诺上述股份不再享

有相应的表决权和分红权，但上述业绩承诺超期未履行。请结合王辉、

王涛所持有的你公司的股份被质押、被司法冻结、存在司法诉讼的情

况，说明其如何履行业绩承诺。你公司是否将采取法律途径维护公司

及中小投资者权益。如有，请说明具体安排。 

6.我所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号――证券发行、上市与

流通》规定，申请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应当满足的条件如下：（1）申

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；（2）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，不影响该

股东在发行中所做出的承诺。未履行相关承诺的股东转让其限售股份

的，该承诺已由受让方承接，承诺无法被承接的，已履行法定程序变

更或豁免；（3）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

金占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。

你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对上市公司巨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控股股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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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补偿承诺逾期未履行的行为，且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业绩补偿承诺

的相关问题与解答》的规定，重组方不得变更其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，

因此在相关问题解决前你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无法解除限售，请提

醒上述三位股权质押债权人关注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公平、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2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